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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烟花爆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４９）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烟花爆竹产品安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淄博市鞭炮烟花日杂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玉平、黄茶香、杨林、方钊、赵元成、何春莲、赵斌、闫金亮、杨俊伟、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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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　环保评价方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烟花爆竹产品环保评价的术语和定义、环保指数、环保评价、测试。

本文件适用于烟花爆竹产品环保评价，烟花爆竹烟火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９８０１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ＧＢ１０６３１　烟花爆竹　安全与质量

ＨＪ４７９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ＨＪ４８２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ＨＪ６１８　环境空气ＰＭ１０和ＰＭ２．５的测定　重量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０６３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环保评价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按照特定的方法，对烟花爆竹产品环保性能等级的评定。

３．２

烟花爆竹环保指数　犳犻狉犲狑狅狉犽狊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犉犈犘犐

定量描述烟花爆竹燃放后释放颗粒物和有害气体环保性能的无量纲指数。

３．３

可吸入颗粒物　犻狀犺犪犾犪犫犾犲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犿犪狋狋犲狉；犘犕１０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１０μｍ的颗粒物。

３．４

细微颗粒物　犳犻狀犲狆犪狉狋犻犮狌犾犪狋犲犿犪狋狋犲狉；犘犕２．５

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或等于２．５μｍ的颗粒物。

３．５

释放量　犾犻犿犻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定量的烟花爆竹药物在封闭空间燃烧后，释放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每立方米的平均质量。

４　环保指数

４．１　烟花爆竹环保指数及对应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浓度限值见表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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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烟花爆竹环保指数及对应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浓度限值

烟花爆竹环保指数

ＦＥＰＩ

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浓度限值（ＢＰ）／［ｍｇ／（ｇ·ｍ
３）］

ＰＭ２．５ ＰＭ１０ ＮＯ狓 ＣＯ ＳＯ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 １ ２

４０ ３０ ４０ ２ ２ ６

６０ ４５ ６０ ４ ４ １０

８０ ６５ ８０ ８ ８ 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１２ １２ ５０

　　注：上述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浓度限值根据其极限浓度划分。

４．２　颗粒物和有害气体环保指数按式（１）计算。

ＦＥＰＩ＝
ＦＥＰＩｈｉ－ＦＥＰＩｌｏ

ＢＰｈｉ－ＢＰｌｏ
（ρｐ－ＢＰｌｏ）＋ＦＥＰＩｌｏ…………………………（１）

　　式中：

ＦＥＰＩ ———颗粒物和有害气体环保指数；

ＦＥＰＩｈｉ———表１中与ＢＰｈｉ对应的环保指数；

ＦＥＰＩｌｏ———表１中与ＢＰｌｏ对应的环保指数；

ＢＰｈｉ ———表１中与ρｐ相近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浓度限值的高位值；

ＢＰｌｏ ———表１中与ρｐ相近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浓度限值的低位值；

ρｐ ———颗粒物和有害气体浓度实测值。

４．３　烟花爆竹产品环保指数取各颗粒物和有害气体项目环保指数的最大值。

５　环保评价

５．１　基本条件

环保评价的烟花爆竹产品应符合ＧＢ１０６３１的要求。

５．２　评价等级

烟花爆竹产品通过本文件环保评价方法，环保评价等级划分按表２执行。

表２　烟花爆竹环保评价等级划分

环保评价等级 烟花爆竹环保指数（ＦＥＰＩ） 总含药量（犠）／ｇ 环保评价等级标志颜色

一级（Ｅ１） ＦＥＰＩ≤２０ 犠≤２５

二级（Ｅ２） ２０＜ＦＥＰＩ≤４０ ２５＜犠≤６００

三级（Ｅ３） ４０＜ＦＥＰＩ≤６０ ６００＜犠≤１２００

绿色

四级（Ｅ４） ６０＜ＦＥＰＩ≤８０ １２００＜犠≤３０００

五级（Ｅ５） ８０＜ＦＥＰＩ≤１００ 犠＞３０００

—

　　注１：环保指数＞１００的不纳入环保评价等级划分。

　　注２：总含药量为单个燃放单元的含药量。

　　注３：环保指数和总含药量同时符合的计入相应的等级，环保指数与总含药量不在同一等级的取最大等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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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等级标志

烟花爆竹若采用环保评价等级标志，标志内容包括：烟花爆竹、环保评价等级，标志形状宜圆形。

６　测试

６．１　样品准备

６．１．１　样品抽取与解剖

６．１．１．１　根据产品标称的单个（发）药量，随机抽取所需数量的单个（发）样品全部进行解剖，药量≤２ｇ

时取１０个（发）、２ｇ＜药量≤２５ｇ时取５个（发）、药量＞２５ｇ时取３个（发），单个（发）样品含有多种可

分离烟火药（如组合烟花单发含有发射药、开炸药和效果亮珠），则分别分离出每种烟火药以供制备。

６．１．１．２　样品含有多种效果，且每种效果含有单个（发）或多个（发），则每种效果分别按６．１．１．１抽样［实

际个（发）数少于抽样数时全部抽取］、解剖和分离出药物。

６．１．１．３　产品引火线总长度≤１００ｍｍ时，引火线不计入测试范围；引火线总长度＞１００ｍｍ时，截取

２０ｍｍ 备用。

６．１．１．４　若样品药量小、有特殊要求时或药物与附着物难以分离时（如摩擦型产品）可直接用于测试。

６．１．２　样品制备

６．１．２．１　粒状或块状烟火药取少量（≤０．５ｇ），置于干净研钵内，做好防护措施，轻轻捣碎研磨，过

２５０μｍ 标准铜丝筛，重复多次，每次完成后用酒精棉擦拭干净；粉状烟火药直接过２５０μｍ 标准铜

丝筛。

６．１．２．２　单个（发）样品含有多种烟火药，每种烟火药按６．１．２．１处理后，按相等质量比例，再经２５０μｍ

标准铜丝筛三次筛混均匀。

６．１．２．３　样品含有多种效果，且每种效果含有单个（发）或多个（发），每种效果的烟火药按６．１．２．２处理

后，按相等质量比例，再次经２５０μｍ标准铜丝筛三次筛混均匀。

６．１．２．４　将过筛或筛混均匀的烟火药和引火线（６．１．１．３）置于５０℃±２℃干燥箱内干燥４ｈ，取出放入

干燥器内冷却２ｈ后备用。

６．２　环境条件

温度：２０℃±５℃；相对湿度：６５％±５％。

６．３　测试方法

６．３．１　犘犕２．５、犘犕１０浓度

６．３．１．１　原理

称取一定质量的样品（６．１）在密闭空间内引燃，燃烧后经搅拌回流形成混合均匀空气，样品空气以

恒速分别通过具有一定切割特性的采样器，气体中的ＰＭ２．５或ＰＭ１０被截留在已知质量的滤膜上，根据

采样前后滤膜的质量差（扣除空白）和采样体积，计算出单位质量样品燃烧后释放的ＰＭ２．５或ＰＭ１０

浓度。

６．３．１．２　仪器和设备

６．３．１．２．１　烟雾仓如图１所示，体积为８ｍ
３±０．１ｍ３，密闭且具有自动点火和回流搅拌装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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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２．２　其他按 ＨＪ６１８执行。

　　标引序号说明：

１———点火台；

２———采样台；

３———回流搅拌装置；

４———排风口。

图１　烟雾仓示意图

６．３．１．３　测试步骤

６．３．１．３．１　将已称重的滤膜装入采样器中，将采样器放置在采样台上，采样点位于烟雾仓中心位置，设

置控制程序，开启回流搅拌装置，启动采样器以１６．７Ｌ／ｍｉｎ流量采气５ｍｉｎ，进行空白测试。

６．３．１．３．２　准确称取０．１ｇ～０．５ｇ（视燃烧后释放量而定）样品（６．１）置入点火台上，以电加热方式引燃，

待颗粒物在烟雾仓内分布均匀后，按６．３．１．３．１进行测试。

６．３．１．３．３　空白滤膜、采样后滤膜处理按 ＨＪ６１８执行。

６．３．１．４　结果计算与表示

ＰＭ２．５或ＰＭ１０浓度按式（２）计算：

ρ１＝
（犿２－犿１－犿０）×１０００

犿×犞
…………………………（２）

　　式中：

ρ１ ———单位质量样品燃烧释放的ＰＭ２．５或ＰＭ１０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克立方米［ｍｇ／（ｇ·ｍ
３）］；

犿２———采样后滤膜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采样前滤膜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０———空白测试ＰＭ２．５或ＰＭ１０颗粒物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 ———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犞 ———采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平行采样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１０％，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为测定结果，并修约至２位小数。

６．３．２　氮氧化物

６．３．２．１　原理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称取一定质量样品（６．１）在密闭空间内引燃，燃烧后经搅拌回流形成均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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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混合的空气，样品空气中的二氧化氮被串联的第一支吸收瓶中的吸收液吸收并反应生成粉红色偶氮

染料；空气中的一氧化氮不与吸收液反应，通过氧化管时被酸性高锰酸钾溶液氧化为二氧化氮，被串联

的第二支吸收瓶中的吸收液吸收并反应生成粉红色偶氮染料。生成的偶氮染料在波长５４０ｎｍ处的吸

光度与二氧化氮的含量成正比。分别测定第一支和第二支吸收瓶中样品的吸光度，计算两支吸收瓶内

单位质量样品燃烧后释放二氧化氮和一氧化氮质量浓度，二者之和即为氮氧化物浓度（以二氧化氮计）。

６．３．２．２　试剂和材料

按 ＨＪ４７９执行。

６．３．２．３　仪器和设备

６．３．２．３．１　烟雾仓：如图１所示，体积为８ｍ
３±０．１ｍ３，密闭且具有自动点火和回流搅拌装置。

６．３．２．３．２　其他按 ＨＪ４７９执行。

６．３．２．４　干扰及消除

按 ＨＪ４７９执行。

６．３．２．５　测试步骤

６．３．２．５．１　按 ＨＪ４７９的方法，将准备好的采样器放置在采样台上，采样点位于烟雾仓中心位置，设置好

控制程序，开启回流搅拌装置，启动采样器以０．４Ｌ／ｍｉｎ流量采气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进行空白测试。

６．３．２．５．２　准确称取０．１ｇ～０．５ｇ（视燃烧后释放量而定）样品（６．１）置入点火台上，以电加热方式引燃，

待释放气体在烟雾仓内分布均匀后，按６．３．２．５．１进行测试，采样和样品保存按 ＨＪ４７９执行。

６．３．２．５．３　采样后吸收液的测定、计算按 ＨＪ４７９执行。

６．３．２．６　结果计算与表示

氮氧化物浓度按式（３）计算：

ρ２＝
（ρＮＯ狓 －ρ０１）

犿
…………………………（３）

　　式中：

ρ２　———单位质量样品燃烧释放的氮氧化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克立方米［ｍｇ／（ｇ·ｍ
３）］；

ρＮＯ狓———按 ＨＪ４７９测试吸收液的氮氧化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ρ０１ ———空白测试氮氧化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犿 ———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平行采样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１０％，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为测定结果，并修约至２位小数。

６．３．３　一氧化碳

６．３．３．１　原理

非分散红外法：称取一定质量样品（６．１）在密闭空间内引燃，燃烧后经搅拌回流形成均匀混合的空

气，样品空气进入检测仪器，在前吸收室吸收４．６７μｍ谱线中心红外辐射能量，后吸收室吸收其他辐射

能量。两室因吸收能量不同，破坏了原吸收室内气体受热产生相同振幅的压力脉冲，变化后的压力脉冲

通过毛细管加在差动式薄膜微音器上，被转为电容量的变化，通过放大器再转变为与浓度成比例的直流

测量值。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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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２　仪器和设备

６．３．３．２．１　烟雾仓：如图１所示，体积为８ｍ
３±０．１ｍ３，密闭且具有自动点火和回流搅拌装置。

６．３．３．２．２　其他按ＧＢ／Ｔ９８０１执行。

６．３．３．３　测试步骤

６．３．３．３．１　将按ＧＢ／Ｔ９８０１标定和调零的检测仪放置在样台上，采样点位于烟雾仓中心位置，设置好

控制程序，开启回流搅拌装置，启动检测仪以０．５Ｌ／ｍｉｎ流量进气，进行空白测试，待读数稳定后读取

结果。

６．３．３．３．２　准确称取０．１ｇ～０．５ｇ（视燃烧后释放量而定）样品（６．１）置入点火台上，以电加热方式引燃，

待释放气体在烟雾仓中分布均匀后，按６．３．３．３．１进行测试和读数。

６．３．３．４　结果计算与表示

一氧化碳浓度按式（４）计算：

ρ３＝
１．２５×（ρＣＯ－ρ０２）

犿
…………………………（４）

　　式中：

ρ３　———单位质量样品燃烧释放的一氧化碳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克立方米［ｍｇ／（ｇ·ｍ
３）］；

ρＣＯ ———检测仪读取的一氧化碳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ρ０２ ———空白读取的一氧化碳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１．２５———一氧化碳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毫克每立方米换算系数；

犿 ———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平行采样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１０％，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为测定结果，并修约至２位小数。

６．３．４　二氧化硫

６．３．４．１　原理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称取一定质量样品（６．１）在密闭空间内引燃，燃烧后经搅拌回流

形成均匀混合的空气，样品空气中二氧化硫被甲醛缓冲溶液吸收后，生成稳定的羟甲基磺酸加成化合

物，在样品溶液中加入氢氧化钠使加成化合物分解，释放出的二氧化硫与副玫瑰苯胺、甲醛作用，生成紫

红色化合物，用分光光度计在波长５７７ｎｍ处测量吸光度。

６．３．４．２　干扰及消除

按 ＨＪ４８２执行。

６．３．４．３　试剂和材料

按 ＨＪ４８２执行。

６．３．４．４　仪器和设备

６．３．４．４．１　烟雾仓：如图１所示，体积为８ｍ
３±０．１ｍ３，密闭且具有自动点火和回流搅拌装置。

６．３．４．４．２　其他按 ＨＪ４８２执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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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４．５　测试步骤

６．３．４．５．１　按 ＨＪ４８２方法，将准备好的采样器放置在采样台上，采样点位于烟雾仓中心位置，设置好控

制程序，开启回流搅拌装置，启动采样器以０．５Ｌ／ｍｉｎ流量采气１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进行空白测试。

６．３．４．５．２　准确称取０．１ｇ～０．５ｇ（视燃烧后释放量而定）样品（６．１）置入点火台上，以电加热方式引燃，

待释放气体在烟雾仓内分布均匀后，按６．３．４．５．１进行测试，采样和样品保存按 ＨＪ４８２执行。

６．３．４．５．３　采样后吸收液的测定、计算按 ＨＪ４８２执行。

６．３．４．６　结果计算与表示

二氧化硫浓度按式（５）计算：

ρ４＝
（ρＳＯ２－ρ０３）

犿
…………………………（５）

　　式中：

ρ４　———单位质量样品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硫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克立方米［ｍｇ／（ｇ·ｍ
３）］；

ρＳＯ２ ———按 ＨＪ４８２测试吸收液的二氧化硫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ρ０３ ———空白测试二氧化硫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ｍｇ／ｍ
３）；

犿 ———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平行采样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１０％，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为测定结果，并修约至２位小数。

６．３．５　总药量测试

６．３．５．１　采用天平（精度０．００１ｇ）直接称量按６．１．１解剖分离出的所抽全部样品药量，计算平均值即为

单个（发）产品总药量。

６．３．５．２　产品含有多个（发），则按６．３．５．１测得单个（发）平均药量乘以单个（发）数，即为产品总药量。

６．３．５．３　产品含有多种效果，且每种效果含有多个（发），则按６．３．５．２测得每种效果药量相加，即为产品

总药量。

６．３．５．４　药物与附着物难以分离的产品（如摩擦型），采用水洗法，采用天平（精度０．０００１ｇ）称量按

６．１．１所抽全部样品水洗前后的质量差，计算平均值作为单个（发）产品总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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